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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《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》全文，

为全面了解本公司债券相关事项、经营和财务状况，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二、公司存量债券情况 

本公司所有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本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

期的公司债券具体信息见下表： 

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期限（年） 债券余额(亿元) 利率(%) 
还本付息方

式 

上市交易

场所 

09 龙湖债 122964 2009-5-5 2016-5-5 5+2 5+2 6.70 

按年付息，

到期一次性

还本 

上海证券

交易所 

15 龙湖 01 122390 2015-7-7 2020-7-8 5 20 4.60 

按年付息，

到期一次性

还本 

上海证券

交易所 

15 龙湖 02 122409 2015-7-27 2020-7-28 5(3+2) 20 3.93 

按年付息，

到期一次性

还本 

上海证券

交易所 

15 龙湖 03 122410 2015-7-27 2022-7-28 7(5+2) 20 4.20 

按年付息，

到期一次性

还本 

上海证券

交易所 

15 龙湖 04 136019 2015-10-30 2022-11-2 7(5+2) 20 4.08 

按年付息，

到期一次性

还本 

上海证券

交易所 

16 龙湖 01 136195 2016-1-22 2021-1-25 5(3+2) 23 3.30 

按年付息，

到期一次性

还本 

上海证券

交易所 

16 龙湖 02 136196 2016-1-22 2024-1-25 8(5+3) 18 3.68 

按年付息，

到期一次性

还本 

上海证券

交易所 

16 龙湖 03 136259 2016-3-3 2022-3-4 6(3+3) 25 3.19 

按年付息，

到期一次性

还本 

上海证券

交易所 

16 龙湖 04 136260 2016-3-3 2026-3-4 10(5+5) 15 3.75 
按年付息，

到期一次性

上海证券

交易所 



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期限（年） 债券余额(亿元) 利率(%) 
还本付息方

式 

上市交易

场所 

还本 

 

三、主要财务会计信息 

公司最近两年主要会计数据以及财务指标列示如下： 

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变动 

资产总额 (亿元)  1,425.38   1,289.94  10.50% 

负债总额 (亿元)  829.36   815.55  1.69% 

全部债务 (亿元)  286.43   252.82  13.29% 

所有者权益 (亿元)  596.02   474.39  25.64% 

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(亿元) 440.08 361.23 21.83% 

流动比率 1.86 1.65 12.73% 

速动比率 0.65  0.42  54.76% 

资产负债率 58.19% 63.22% -7.96% 

债务资本比率 32.46% 34.77% -6.64% 

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同比变动 

营业收入 (亿元)  412.64   495.89  -16.79% 

营业利润 (亿元)  117.68   123.24  -4.51% 

利润总额 (亿元)  119.21   124.19  -4.01% 

净利润 (亿元)  92.24   91.63  0.67%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(亿元)  80.99   80.74  0.31% 

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(亿元)  64.03   70.48  -9.15% 

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(亿元)  -91.41   -75.10  21.72% 

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(亿元)  35.79   22.90  56.28% 

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（亿元） 139.71 131.30 6.41% 

营业毛利率 32.57% 31.58% 3.13% 

总资产报酬率 8.86% 10. 14% -12.64% 

净资产收益率 20.21% 24.72% -18.24% 

EBITDA (亿元) 120.82 124.65 -3.07% 

EBITDA 全部债务比 42.18% 49.30% -14.44% 

利息保障倍数 7.50 7.65 -1.95% 

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6.81 6.27 8.64% 

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(倍) 7.54 7.68 -1.82% 

应收账款周转率 (次，年化)  23.61  55.41  -57.39% 



存货周转率 (次，年化)  0.40  0.45  -11.11% 

贷款偿还率 100.00% 100.00% - 

利息偿付率 100.00% 100.00% - 

注：上述指标均依据合并报表口径计算，各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： 

1.全部债务=长期债务+短期债务；其中，长期债务=长期借款+应付债券；短期债务=短

期借款+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； 

2.流动比率=流动资产/流动负债； 

3.速动比率=（流动资产-存货）/流动负债； 

4.资产负债率=负债合计/资产合计； 

5.债务资本比率=全部债务/（全部债务+所有者权益）； 

6.营业毛利率=（营业收入-营业成本）/营业收入； 

7.总资产报酬率=（利润总额+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）/总资产平均余额； 

8.净资产收益率＝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/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平均余额； 

9.EBITDA=利润总额+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+折旧+摊销； 

10.EBITDA 全部债务比=EBITDA/全部债务； 

11.利息保障倍数=息税前利润/（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+资本化的利息支出） 

12.现金利息保障倍数=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+现金利息支出+所得税付现）/

现金利息支出 13.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＝（利润总额+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+折旧+摊

销）/（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+资本化利息支出） 

14.应收账款周转率=营业收入/应收账款平均余额； 

15.存货周转率=营业成本/存货平均余额； 

16.贷款偿还率=实际贷款偿还率/应偿还贷款额； 

17.利息偿付率=实际支付利息/应付利息； 

如无特别说明，本节中出现的指标均依据上述口径计算。 

 

四 重大事项 

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未涉及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

行政处罚，本公司并无破产重组以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等应披露重

大事项发生。 

1、重大事项情况表 



序号 相关事项 是否发生前述事项 

1 
发行人经营方针、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

重大变化； 
否 

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； 否 

3 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、扣押、冻结； 否 

4 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； 否 

5 
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

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； 

2015 年度累计新增借

款 181.86 亿（含 80

公司债），超过 2014

年末净资产的 20% 

6 
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，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

十； 
否 

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； 否 

8 发行人做出减资、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申请破产的决定； 否 

9 
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

罚； 
是 

10 
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

市条件； 
否 

11 
发行人涉及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，发行人董事、监

视、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； 
否 

12 
保证人、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

（如有）； 
否 

13 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否 

2、未决诉讼、仲裁事项 

（1）卢钢（四川）钢铁产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南京市裕淮物资有限公

司的买卖合同纠纷。无锡凯义实业有限公司（作为第三人）向卢钢公司采购钢材

用于苏南项目工程建设，卢钢公司在与凯义公司签订后又与南京市裕淮物资有限

公司签订了合同，约定由卢钢向裕淮公司采购钢材，由裕淮公司向卢钢公司按月

供货，卢钢支付预付款，后经卢钢公司与裕淮公司对账发现，其多付裕淮公司

6119 万元，遂提起诉讼，要求裕淮公司返还。同时，其主张凯义公司在履行过

程中和裕淮公司串通，多开了超出项目需求数量的发票，故要求凯义公司对 6119

万元的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。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末，该案尚在一审中。 

（2）汇丰银行成都分行诉成都龙湖锦城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。诉讼

缘由为业主谢刚未偿还银行贷款，银行将龙湖作为保证人一并起诉要求承担保证

责任，诉讼请求为偿还借款 10195827.64 元、逾期利息 70161.01 元、罚息 312.32



元及律师费 400000 元。一审判决谢刚偿还借款本金 10195827.64 元及利息、逾

期罚息，支付银行律师费 10 万元，龙湖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龙湖承担担保

责任后可向业主追偿。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该案尚在一审中。 

除上述事项外，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不存在金额在 1,000 万元以

上的重大未决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
